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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所律师对 2026 年内

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

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，对该项目债券发行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。

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

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[2014]43 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印

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预[2016]155 号)、《财

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(财预[2017]89 号)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、《财

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20〕94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预[2021]61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

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

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等

文件和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证券

法律业务执业规则(试行)》等有关规定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以

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

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所

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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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，已经得到相关方的以下承诺及声明，

并以该承诺、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；保证其向本所提供

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、

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保证其向本

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

和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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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释义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：

表 1 自定义表-词语含义表

名词 释义

专项债券
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2026年第一批次）内蒙古自治

区-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

专项债发

行主体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
申报主体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《财务评

估报告》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2026年内蒙古自治

区政府专项债券（第一批次）内蒙古自治区-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

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

《收益自

求平衡方

案》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、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出具的《2026年内

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2026年第一批次）内蒙古自治区-二连浩

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收益自求平

衡方案》

本法律意

见书

《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2026年第一批次）内蒙古自

治区-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

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 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

元、万元 人民币元、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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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事项

为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

1.本法律意见书以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、完整、准确为前提，

委托方应确认所提供的书面文件、工作底稿电子件、复印件与原件核

对一致。

2.委托方保证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

和法律文件，无任何隐瞒、疏漏，不存在与前述法律文件或事实陈述

相反的事实及法律文件。

3.本所律师仅就与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本

法律意见中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等文件中某些数

据或结论进行引用，并不表示本所律师对相关数据以及结论的真实性

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4．本所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重要的、需要披露的但是又无

法得到独立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，本所律师将根据有关政府部门、公

司、其他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

面报告的专业意见，对待证事实发表法律意见。

5.本所律师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上述文件，并以现行有效之法律法

规、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作为依据发表法律意见，仅供参考。若由于

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全、不完整，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本法律意见

出现偏差，我所不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。

6．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及本

所承办律师书面同意，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，或由任

何其他人予以引用。

7．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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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生效。

基于上述声明和提示，我们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

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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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

1.审阅委托方提供的材料、信息以及文件；

2.与委托方工作人员访谈，了解项目情况；

3.参考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，包

括财务评估报告、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；

4.依据相关法律、政策、程序以及日常操作习惯做出的法律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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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情况

（一）发行人

根据现有资料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，

符合国发[2014]43 号、财预[2016]155 号及财库〔2020〕43 号的规

定。

（二）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概况

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表 2 自定义表-拟发行专项债券概况表

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

项目名称 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

发行性质 本期发行

发行年度 2026年

发行规模 1080万元

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付息债券

预测利率 3.20%

付息方式 半年付息到期还本

发行期限 20年

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建设

合计发行金额 壹仟零捌拾万元整 ¥1080.0万元

预计发行费用 壹拾万零捌仟元整 ¥10.8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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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实施主体资格

本次专项债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

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的支出，专项债券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作

为发行主体，项目实施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。

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持有的《营业执照》以及本所在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查询的信

息显示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基本信息如下：

表 3 申报主体表

发行主体情况

申报

主体

内蒙古自治区交通

运输厅
项目单位性质 行政单位

项目

法人

证照

类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项目法人证照

号码
11150000011512706W

法定

代表

人

高世勤

通讯

地址
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地质局南街 68号

申报

主体

介绍

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为自治区政府组成部门，正厅级，厅直属事业单

位 6个。其中，参公事业单位 1个，为自治区公路路政执法监察总队〔正

处级，辖 12个盟市路政执法监察支队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）、1个直属支

队（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）〕；从事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3个，为交通运输事业

发展中心（副厅级）、综合保障中心（正处级）、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

指挥中心（正处级）；从事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2个，为自治区交通运输教

育中心、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测鉴定站。核定事业编制 1799名，

实有人员 1388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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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

路

2.申报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3. 项目建设地点：赛乌素镇、齐哈镇、郭尔奔，赛汉塔拉等地

4.建设性质：改扩建

5.建设内容：主线全长约 99.1 公里，基本利用现有二连浩特至

赛汉塔拉一级公路改建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，设计速

度 120 公里／小时，整体式路基宽度 25.5 米，分离式路基宽度 2x13

米。全线在二连南（改建）、赛乌素、齐哈 3 处设置互通式立交、分

离式立交 3处、U型转弯 1 处、天桥 5处。设服务区和停车区各 1 处，

养护工区 2处；主线收费站 1 处，匝道收费站 2 处．

同步建设辅道全长约 116.8 公里，其中：新建 92.6 公里，改建

24.2 公里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，设计速度 80公里／小时，路基

宽度 12米。设中桥 1座。

设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辅道至市门景区连接，全长 3.2 公

里，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，路基宽 8.5 米。

6. 投资规模：项目总投资金额 257697.21 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

用 245086.94 万元、设备购置费 7352.62 万元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
5064.65 万元、研究试验费 193 万元。

7.项目建设工期：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，计

划建设期为 78个月，即 2020 年 6 月—2026 年 12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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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债券申报对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的影响，本项目实际总投资

与可研批复中的总投资略有不同，经调整的实际总投资详见本方案第

四章--总投资概算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。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

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。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的描述，项

目已取得如下批复文件（或核准、备案文件等前期资料）：

表 4 项目前期批复表

编

号
文件类型 批准文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批复日期

1 可研批复
内发改基础字

〔2017〕353号

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

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

段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内蒙古自治区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7年 11

月 13日

2
初步设计

批复

交公路函〔2018〕

487号
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内蒙古自治

区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公路改

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交通运输部

2018年 8

月 14日

3
项目变更

批复

内发改基础字

〔2019〕755号

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关于二广高速公路二连浩

特至赛汉塔拉段项目变更项目

建设单位和资金构成的批复》

内蒙古自治区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年 10

月 11日

4
环评报告

批复

内环审〔2017〕3

号

《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

速公路（G55）二连浩特至赛

汉塔拉段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》

内蒙古自治区生

态环境厅

2017年 4

月 21日

5

社会风险

评估备案

批复

二稳办发〔2017〕

6号

《关于对二广州高速公路二连

浩特至赛汉塔拉段改扩建工程

（二连浩特段）项目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备案申请备案的批

复》

二连浩特维稳办
2017年 2

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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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建设用地

规划许可

证

地字第

152524202200021

号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苏尼特右旗自然

资源局

2022年 11

月 20日

7
土地征收

批复 1

自然资函〔2021〕

424号

《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

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

（二连浩特段）公路项目用地

土地征收的批复》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自然资源部

2021年 9

月 30日

8
土地征收

批复 2

自然资函〔2021〕

186号

《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

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

（苏尼特右旗段）公路项目用

地土地征收的批复》

内蒙古自治区国

土资源厅

2022年 3

月 29日

9
合同工程

开工令
ESZJ A-005 《合同工程开工令》

锡林浩特盟协力

交通监理有限公

司

2020年 6

月 7日

10
施工许可

申请书 1
—— 《施工许可申请书》

内蒙古高等级公

路建设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

2020年 8

月 17日

11
施工许可

申请书 2
—— 《施工许可申请书》

内蒙古高等级公

路建设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

2020年 8

月 17日

12
施工许可

申请书 3
—— 《施工许可申请书》

内蒙古高等级公

路建设开发有限

责任公司

2020年 8

月 17日

13
中标通知

书
——

《关于二连浩特至广州国家高

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

公路中标通知书》

内蒙古海维建设

工程项目有限公

司

2019年 12

月 12日

（三）财务分析说明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二连浩特至

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财务分析的说明》，对本项

目的投资、收入和成本等进行了预测。



- 13 -

（四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

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，本项目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：

表 5 融资途径表

类型 金额 比例 来源

资本金 104413.87 36.86% 财政资金

往期专项债 177800.00 62.76% 财政厅转贷

本期专项债 1080.00 0.38% 财政厅转贷

合计 283293.87 100.0% -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本项目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 283293.87 万元。

其中，通过资本金筹措 104413.87 万元，资本金比例为 36.86%,符合

《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

[1996]35 号）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。另外，

本项目计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78880万元，已发行177800万元，

本年计划发行 1080 万元（用作项目资本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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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期债券对应项目资金平衡情况

本项目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所有债券还本付息之日止的期

限内，共计可产生净利润 205572.93，应偿还利息为 40110.94 万元，

需缴纳的所得税为 70768.21 万元，折旧摊销为 248813.40，据此测

算出的项目可偿债利润（EBITDA）为 565265.48 万元。考虑项目其他

融资成本后的债务本息和为 218990.94 万元，据此计算出项目每年的

覆盖率（偿债备付率）及累计覆盖率如下表所示：

表 6 覆盖率测算表

项目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

项目利润 0.00 0.00 -6731.70 -5391.33 -3717.02 -1779.79

应偿还利息 5320.36 5441.64 5458.92 5458.92 5458.92 5302.42

所得税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折旧 0.00 0.00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5320.36 5441.64 11167.89 12508.26 14182.57 15963.30

债务本息和 5320.36 5441.64 5458.92 5458.92 5458.92 45302.42

累计本息覆盖率 1.00 1.00 1.35 1.59 1.79 0.89
——续表——

项目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

项目利润 1421.46 5140.84 6985.15 7771.29 -1781.98 11511.09

应偿还利息 4092.92 1935.92 896.92 242.56 138.56 34.56

所得税 0.00 0.00 886.43 2590.43 0.00 3243.04

折旧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

息税前利润+折
旧

17955.05 19517.43 21209.17 23044.95 10797.25 27229.36

债务本息和 64092.92 46935.92 23696.92 242.56 10138.56 34.56

累计本息覆盖

率
0.60 0.56 0.60 0.70 0.71 0.83

——续表——

项目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

项目利润 12813.30 14656.20 16387.69 18498.45 20801.77 23291.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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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偿还利息 34.56 34.56 34.56 34.56 34.56 34.56

所得税 4271.10 4885.40 5462.56 6166.15 6933.92 7763.87

折旧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

息税前利润+折
旧

29559.63 32016.83 34325.48 37139.83 40210.92 43530.71

债务本息和 34.56 34.56 34.56 34.56 34.56 34.56

累计本息覆盖

率
0.95 1.08 1.21 1.36 1.52 1.68

——续表——

项目 2043 2044 2045 2046 合计

项目利润 25982.95 28891.98 21743.07 9077.91 205572.93

应偿还利息 34.56 34.56 34.56 17.28 40110.94

所得税 8660.98 9630.66 7247.69 3025.97 70768.21

折旧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12440.67 248813.40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47119.16 50997.87 41465.99 24561.83 565265.48

债务本息和 34.56 34.56 34.56 1097.28 218990.94

累计本息覆盖率 1.86 2.06 2.20 2.27 -

表 7 自定义表-覆盖率测算总表

指

标

累计项目净

利润

应偿还利

息合计

还本当年

所得税

累计折旧摊

销

债务本息

和

本息

覆盖

率

值 205572.93 40110.94 3025.97 248813.40 218990.94 2.27

本息覆盖率公式：本息覆盖率=EBITDA/债务本息和=（累计项目净利润+应偿还

利息合计+累计折旧摊销+还本当年所得税）/债务本息和。

说明：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累计的年度净利润、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、折旧

摊销，以及还本年的所得税。考虑到还本年以前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，因此在

计算累计覆盖率时，可偿债金额不包含还本年以前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（即所

得税未累计）。

测算结果显示，债券存续期内，每年的债券本息资金保障倍数（即

每年的累计覆盖率）均大于或等于 1。其中，建设期覆盖倍数等于 1，

表明项目在建设期实现了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；运营期覆盖率均大于

1.2，表明运营期内项目可偿债资金大于债务本息，债券违约的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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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小。

最终，在项目债券还本后测算的累计覆盖率为 2.27，该覆盖率即

本项目债券全生命周期内的覆盖率。

计算结果表明，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内，项目可偿债利润不论从整

体上看或是分年度看均能覆盖项目还本付息资金，总体覆盖率为 2.27，

项目债券违约的风险小。

结合以上测算，可预测出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资金可以

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的描述，专项

债券所列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项目收益能够保

证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，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符合《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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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收益自求平衡方案

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出具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。根

据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，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,内蒙古研帮咨

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92MA7ELCQK98，营业执

照的经营范围包含：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（或融资咨询服务），具备本

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。

（二）财务评估报告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

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

根据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的营业执照，并经本

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,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50102MAE2H9F903,并持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证书》（15010096）,具备为本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

格。

（三）法律意见书

本所受贵单位的委托，就本期债券拟发行事宜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所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150000MD0217151U 的

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期债券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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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设立、有效存续，具备相应服务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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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次债券发行文件审查结果

（一）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

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包括专项债券发行依据、项目投资估算及

资金筹措方案、专项债券发行方案等主要内容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

的发行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，可实现资金平衡。

（二）《财务评估报告》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

依据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

进行评价的要求，对项目的收入、项目运营支出、项目融资及应付本

息，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评估分析。根据《财务

评估报告》，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融

资拟发行的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赛汉塔拉段公路专

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，实现融资项目收

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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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【实施主体】具备负责本项目债券之准备、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

等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项目是区域重点建设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已经取得了

相关批复，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

性和规范性文件要求。

专项债券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价，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

源，对应的收入能够保证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

自求平衡。

声明：本法律意见书审查和依据的事实材料均为委托人所提供，

法律依据为中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司法解释，本法律意见书

之结论仅供委托人在申请本次二连浩特至广州高速公路二连浩特至

赛汉塔拉段公路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。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用途。

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，本审查意见书不得向任

何第三方出示，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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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为《法律意见书》签署页

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2026/05/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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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件

律师事务所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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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海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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